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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体制的系统性改革大纲 

单文华*
 

 

一个平衡的多边或复边投资框架（简称 MFI 或 PFI）能够最大程度地维护利益相

关者的利益。1
 随着外国直接投资（FDI）在世界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

显，构建多边或复边投资框架的努力应着眼于实现投资自由化，而非向投资限制的方

向发展。2014 年世界各国的投资措施调整表明，各国仍倾向于采纳更加自由而不是更

具限制性的投资措施。同时，各国还新签订了 31 个国际投资协定（IIAs），同时近 90

个国家参与了五项大区域的国际投资协定（其中包括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2
 

 

但亟需注意的是，如今的投资体制应更加注重平衡的需要。这一点至为关键，因

为最初设计的国际投资协定专注于对投资的保护与促进，甚少关注乃至完全忽略了对

东道国规制外资权力的维护。这种不平衡可以说是国际投资协定体制的“先天缺陷”

，需要对其进行系统性的改革方能使其得到有效的矫正和弥补。3
 

 

多边或复边投资框架的协商谈判将会为系统审视并“从根源到规则”全面改革国

际投资协定体制提供一次良机。这里的“根源”是指投资体制的内在精神：即多边或

复边投资框架不应是一种单向度的法律工具（犹如“利剑”），只关注投资者利益而

忽视东道国管制权力；它更应是一种自我平衡的系统（犹如“天平”），均衡地顾及

和保护投资者与东道国双方的权利和利益。4
 这种理念应体现在投资框架的序言之中

，并贯穿于条约的每一个条款（包括投资保护义务的范围、投资自由化、实体性保护

、社会条款及争端解决条款）及其解释与适用。 

 

投资框架（MFI/PFI）的序言中不仅应强调外国投资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重要

角色和一个健全的投资促进与保护框架的重要性，还应强调东道国管理外国投资的固

有权力。此外，对缔约国最根本的政治、经济及法律体系的相互尊重也应该作为一项

基本原则在条约序言中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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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框架中的投资保护义务的范围应仅涵盖对真正的“投资”的保护，排除对不

具备投资特征的资产的保护。比较公认的特征包括资本的投入、利润的期待和风险的

承担等等。同时，所有被条约涵盖的投资应受到同等的、非歧视的保护。对某些特殊

类型的投资，如国有企业投资、主权财富基金或对冲基金投资设定单独的投资规则只

会进一步加剧投资体制的碎片化与复杂化。 

 

投资自由化也应纳入投资框架之内，因为它反应了投资自由化的全球趋势，同时

也能激发各国缔结和发展国际投资协定的积极性。在投资规则趋向均衡和中立的时代

背景下，这一点尤显重要。 

 

实体性规则的改革措施旨在更有效地实现保护投资与维护东道国的管理权力的平

衡。其中不少措施已经在近几年的国际投资协定中得到体现。5
 而目前需要的则是一

套更加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来统御当前零散的改革措施，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一套更加协

调统一的实体规则体系。 

 

投资框架还应体现一些普遍的社会关切，如环境与劳工保护等等。然而在目前的

国际现实条件下，这类社会条款恐怕仅能起到一种补充性的作用，毕竟投资条约应该

最集中关注的是对国际投资本体的规范，而不应越俎代庖，完全替代其他专门性条约

和机构在全球社会关切治理方面的功能和角色，以致于牺牲多边框架达成的机会。 

 

引入矩阵分析框架有助于明确对于一项具体的投资争端采用何种争端解决方式（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 ISDS、东道国-东道国投资仲裁、当地救济）更为合适。6
 与

此同时，通过引入一些最基本的公法原则，如责任性、公开性、一致性和独立性原则

，来“公法化”（或“去商业化”）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也至关重要。7
 近些

年国际投资协定中纳入或酝酿的一些规则，如仲裁员名册及行为守则制度、透明度规

则，以及上诉机构和/或常设法院制度均表证了这一趋势。8
 

 

国际投资体制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亟需战略性思维和系统性改革。一

个平衡的投资体制应成为这种改革追求的基本目标，因为其将最大程度地、长远地维

护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虽然改革的许多细节仍有待进一步明确，但可以预见的是

，假以时日，这种均衡的投资体制终将赢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而修成正果。 

 

译者杜鹃系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丝绸之路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剑

桥大学劳特派特国际法中心“丝绸之路学者”。 

 
                                                           
*
 作者单文华（ws218@cantab.net），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助理兼法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际法教授，英国剑桥大学劳特派特国际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Senior 

Fellow）。本文基于作者此前发表的 “Towards a balanced liberal investment regime”，ICSID Review，vol. 

25 (2010) 及应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世界经济论坛 E15 投资政策工作组(www.e15initiative.org/) 

约请提交的研究报告“Toward a multilateral or plurilateral framework on investment”, with comments by 

Gary Hufbauer and Tyler Moran 而拟就。作者非常感谢 Shaun Donnelly, Rainer Geiger 和 Giorgio 

Sacerdoti 等资深专家为该文章提出的宝贵的评审意见。本文仅代表作者的个人观点，不代表哥伦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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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请注明：“单文华,‘国际投资体制的系统性改革大纲’ 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No.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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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CCSI 通过跨学科研究、项目咨询、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教育项目、资源和工具开发，承担

着研究并推广实用方法和解决方案、分析热点政策性议题的重要使命。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ccsi.columbi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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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之前的《FDI 展望》可通过以下网站获得： 

http://ccsi.columbia.edu/publications/columbia-fdi-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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